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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文件

静府任〔2023〕77 号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关于凹团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彭浦镇政府：

区人民政府决定：

凹团任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副局长（挂职）；

杨勇任上海市静安区财政局副局长（挂职）；

赵云川任上海市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（挂

职）；

曹维明任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（挂职）；

陈绍晖任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曹家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（挂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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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职期自 2023 年 11 月起至 2024 年 10 月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11 月 24 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7 日印发


